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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电家具回收网络体系建设项目单位承诺函

	申请单位名称
	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统一信用代码
	
	单位地址
	

	申请人郑重声明如下：
1.配合自治区商务厅等政府部门做好家电家具回收等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建设相关工作，参与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。
2.按照政府要求，做好信息报送相关工作。
3.承诺所推荐项目未享受过各级财政资金补助，并已完工并验收， 
4.申请人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合法经营；
5.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、单证和资料是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和有效的：
6.无违法违规使用各级财政资金行为和记录，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 量、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责任事故，未发生逃废债务、拖欠缴纳税款和 社保基金等失信行为；
7. 申报项目非重复申报，非多头申报；
8.所申报项目无重大商业或法律纠纷；
9. 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
10.申请人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项目而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11. 申请人承诺按要求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；
12.申请人如在专项资金审计和监督检查中存在严重问题，除按要永退还项目资金外三年内不得申报专项资金。
如有违反上述声明及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行为，申请人将退还项 目资金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：(签名)
申请单位盖章：
日 期 ： 年 月   日

	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

说明：1.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栏须手签，使用名章无效；
2.若由授权人签署，须提交由法定代表人手签并加盖公司印章：
授权书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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